	
	



广州市档案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接收与征集档案范围规定》的通知(2014修订)
广州市档案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接收与征集档案范围规定》的通知
（穗档〔2014〕31号）

各区（县级市）档案局、市直属单位、市城建档案馆、市房地产档案馆：

根据国家、省接收与征集档案的新规定，重新修订的《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接收与征集档案范围规定》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广州市档案局

2014年7月1日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接收与征集档案范围规定

（2014年6月修订）

第一条 为维护广州的历史真实面貌，保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有效提供档案公共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广东省档案条例》、《广州市档案管理规定》、国家档案局《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国家档案局令第9号）和《广东省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实施细则》，结合广州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接收与征集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依法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形成的档案：

（一）革命历史档案，主要是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军队、团体等单位形成的档案；

（二）旧政权档案，主要包括历代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汪伪时期的机关、军队、企业、事业等单位和社会团体、行业组织、民间帮会以及外国在穗机构的档案；

（三）著名人物的档案，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领域作出过重大贡献或产生重要影响的历代广州籍或在广州境内工作活动过的非广州籍知名人士的档案。

第四条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依法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市以下单位形成的保管期限为永久、长期和30年以上（含30年）的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各种门类和载体的档案：

（一）市委及所属各部门；

（二）市人大及其常设机构；

（三）市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和单位；

（四）市政协及其常设机构；

（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

（六）市各民主党派机关；

（七）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市社科联、市文联、市侨联、市工商联、市残联、市贸促会等人民团体；

（八）市属事业单位；

（九）市属高等院校；

（十）市属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

（十一）市政府派驻国内各地、港澳及国外的机构。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可全部或部分接收以上机构的下属单位和临时机构的档案。

第五条 市有关单位在主要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涉及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能反映本部门、本领域发展状况的专业（含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务礼品、各类艺术美术作品）和科技档案，由市国家档案馆负责接收，具体范围由市档案局制定。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央专业主管部门联合作出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六条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中央管理企业驻穗单位所形成的档案，凡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中央管理企业与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确定向市级国家档案馆移交的，应定期向广州市国家档案馆移交；部门档案馆收集档案中关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档案，要按规定定期向广州市国家档案馆移交。

第七条 经协商同意，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可以接收或代为保管社会组织、集体和民营企事业单位、家庭和个人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利用价值的档案。

第八条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应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收集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副本，建立电子文件（档案）备份中心，开展电子文件（档案）备份工作。

属于向市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范围的各单位应按相关标准和保密要求移交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副本。

涉密电子档案或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副本，应当严格按照保密规定进行保管、存储和使用。

第九条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应接收市级任免管理权限范围内的已故干部档案，市属单位及其下属单位形成的已故干部、职工档案，以及已故的市级知名人士和市委、市政府以上表彰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人事档案。

第十条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应接收全市性的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形成的重要新闻视频等文字、图表、声像、实物 （含公务礼品、各类艺术美术作品）等档案。

第十一条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应定期接收市属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编印出版的各种汇编、史志、年鉴、大事记、简报、图册、书刊和各种族谱、家谱等辅助性资料。

第十二条 列入接收范围、应进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档案的接收期限：

（一）市属及其下属单位保管期限为永久和30年以上（含30年）或长期的档案在本单位自形成之日起满20年接收。

（二）重大活动、重要事件档案，自活动或事件结束起1年内接收。

（三）著名人物档案，随时接收。

（四）声像档案和实物档案，自形成或者获得之日起5年内接收。

（五）上一年度归档的电子目录、电子档案及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副本，每年6月30日前接收。

（六）广州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的首创、发明档案和特色档案等，自形成之日起1年内接收。

（七）当年编印的内部资料及公开出版物，每年12月31日前接收。

（八）已故人员档案由原管理部门保存5年后接收。

（九）撤并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的档案，原则上由原单位负责整理，于撤并后2年内向市国家档案馆移交；破产转制的市属国有企业的档案，由原单位负责整理，待清算结束后向市国家档案馆移交。

第十三条 移交广州市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移交单位应划分控制使用的档案范围，涉密档案须经本单位保密组织鉴定，未解密的档案需附说明不解密的依据及保密期限，已解密的将解密档案一并移交。同时，移交本单位编制的档案目录（包括立卷说明、案卷目录、卷内目录，或者归档说明、归档文件目录）、全宗卷、全宗指南、档案数据盘等档案检索工具、管理和利用档案所必需的专用设备。

第十四条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接收计划接收市属单位档案。经市国家档案馆验收合格后，档案方可向市国家档案馆移交。

属于向广州市国家档案馆移交范围，但尚未达到移交年限的档案，由于保管单位的条件恶劣可能导致不安全或者严重损毁的，经档案保管单位与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协商同意，可提前移交进馆；专业性较强或者需要保密的档案，应报广州市档案局审查和同意，方可适当延期移交。

第十五条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征集档案范围：

（一）散存在国内外的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广州活动期间形成的讲话稿、录音、录像、照片、题词、书信、实物等；

（二）散存在国内外的历任广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讲话稿、录音、录像、照片、题词、书信、实物等；

（三）散存在国内外的广州著名人物的信函、自传、日记、札记、回忆录、录音、录像、照片、实物等；

（四）散存在国内外的广州民俗风情、名胜古迹、地方掌故、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家谱族谱等档案资料；

（五）散存在国内外的广州传统工艺产品、土特产品、名优产品的档案资料；

（六）散存在国内外的广州重要事件、重大活动的档案资料；

（七）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且反映广州历史文化的档案资料。

第十六条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可采取下列方法征集散存在国内外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

（一）接受捐赠。对主动捐赠档案的各类组织和个人，由广州市国家档案馆颁发荣誉证书，并依法给予适当奖励。

（二）收购。反映广州历史文化的国内外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由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出资收购，收购价格协商解决。

（三）接受寄存。非国有企业或个人保管的珍贵档案，档案所有者经与广州市国家档案馆协商，签订合同，市国家档案馆可实行寄存、代管服务。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有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原《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接收与征集档案范围的规定》（穗档〔2011〕2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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